附件1

燃煤炉（灶）改造竣工验收表
单位（业户）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验 收 单 位

二O一四 年   月    日
项   目   概   况
	单位（业户）名称
	
	负 责 人
	

	详 细 地 址
	
	联系电话
	

	炉（灶）产地
	
	炉（灶）价格
	

	炉（灶）型号
	
	台   数
	

	整

改

情

况
	


验收组成员及验收意见

	
	姓  名
	单  位
	签  名

	组长
	
	
	

	成员
	
	
	

	成员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验收意见：

（公章）

经办人：         组长：

                2014年  月  日


附件2

燃煤炉（灶）改造以奖代补资金明细汇总表

	序号
	单位名称
	所属镇街
	改造方式
	验收时间
	改造费用

	
	
	
	燃气炉（灶）品牌及型号
	其他
	
	炉（灶）主体
费用（万元）
	改造方式费用

（万元）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附件3

不使用燃煤炉（灶）保证书

按照《济宁市兖州区燃煤污染综合整治方案》（兖政发〔2014〕

13号）要求，我单位（业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积极开展整改活动，于2014年    月    日拆除了原燃炉（灶）炉（型号               ），安装了                   ，并于2014年    月    日通过了验收。为确保整治成效，我单位（业户）保证不再使用各类燃煤炉（灶），不再出现冒黑烟现象，如有违反，自愿接受以下处罚：

1、返还以奖代补资金。

2、由政府拆除并没收燃煤炉（灶）。

3、按照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等法律规定，向环保部门缴纳十万元罚款。

保证人：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  月    日  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兖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　　                2014年9月1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PAGE  
— 2 —


